
惠 州 市 民 政 局

〔B〕

惠市民政案〔2024〕26 号

对惠州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
第 20240206 号的答复

翟金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提高特困人员供养保障水平的建议》

(建议第20240206号)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惠州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

真履行“三基”职责，扎实开展特困人员供养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全面查摆特困人员供养工作中的堵点、痛点，深化“物质+服务”

救助模式，做到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有保障、照料护理真正落实到

位，社会救助部门、机构和工作人员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兜牢特

困人员救助民生底线。

二、落实建议的相关做法

针对代表提出加强社会化养老服务宣传和教育、增设精神残

疾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机构、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夯实特困人



员供养保障机制的建议，对应的主要措施如下：

（一）对社会化养老服务开展宣传和教育。市民政局联合市

农业农村局、市教育局、市财政局等九部门，开展特殊困难老年

人探访关爱服务。通过开展宣传活动、举办培训讲座等形式，加

强政策宣传，让全社会、特别是特殊困难老年人及其子女、亲属

对相关政策应知尽知，引导全社会向上向、善、孝老敬老，增强

群众对集中供养模式的认知和接受度，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帮助

特殊困难老年人的良好舆论环境。2024年第一季度，全市开展各

类健康宣传活动116场次，参加线下活动的老年人超6000人次，

派发宣传资料超过10000份。

（二）加强特困人员及老年疾病诊治与康复护理。市卫生健

康局开展社区护理站试点，为长期卧床老人、患者、残疾人、临

终患者和其他需要护理服务者提供基础护理、专科护理、临终护

理、消毒隔离技术指导、营养指导、社区康复指导、健康教育和

其他护理服务，包括8个基础护理项目、22个常用医疗护理服务

项目和5个常用中医护理服务项目共35项服务。目前，全市已从3

家护理站试点基础上扩展至全市8家护理机构。

（三）积极推动“精康融合行动”体系建设。一是开展“精

康融合行动”。市民政局联合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局、市残联

印发《关于惠州市推进“精康融合行动”方案的通知》，明确总

体目标任务，充分发挥牵头部门职责作用，协调相关部门联合开

展“精康融合行动”。二是打造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示范点。

2023年4月，市民政局在惠城区江北街道打造市级精神障碍康复



者社区康复服务示范点——水北社区康复驿站。康复驿站创立

“1+2+N”工作模式（即：健全一个工作体系、创新二元工作模

式、打造 N项服务内容），指导各县（区）加快开展精神障碍患

者社区康复项目，建立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培训基地和综合服

务团队，为精神障碍康复者和家属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社区康

复服务。驿站成立以来，共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1场；电访442人

次，建档263人，入户探访471人次，挖掘个案61个，共跟进206

节次。目前，全市共7个县（区）均已启动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服务，成立78个社区精神障碍康复服务机构点。2023年提前完

成上级明确的任务指标，登记康复对象接受规范服务率达67%。

（四）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指导县（区）开展精神障碍

患者社区康复工作。2023年2次召开全市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

服务工作培训会，针对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模式、严重精神障

碍社区防治工作介绍和“心理急救”的方法和技巧共3个模块开

展学习，着力提升全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业务骨干人员的思

想认识、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促进“精康融合行动”深

入开展，推动我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内容提质增效，打下坚

实基础。

（五）完善特困人员供养保障机制。一是逐年提高特困人员

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市民政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市教育局、市

财政局等九部门，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通过开展

宣传活动、举办培训讲座等形式，加强政策宣传，让全社会、特

别是特殊困难老年人及其子女、亲属对相关政策应知尽知，引导



全社会向上向善、孝老敬老，增强群众对集中供养模式的认知和

接受度，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帮助特殊困难老年人的良好舆论环

境。二是逐年提高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水平。贯彻落实省、市

十件民生实事的要求，我市连续多年按照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的1.6倍，提高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从2020年的1320元/人

月提高到2024年的1492元/人月。三是全面提升特困人员供养质

量。2023年，市民政局在全市开展特困人员供养质量提升专项行

动，全面查摆特困人员供养工作中的堵点、痛点问题，深化“物

质+服务”救助模式，从特困人员认定、服务管理、供养实施、

业务能力等方面，全面提升特困人员供养质量和服务水平，做到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有保障、照料护理有落实。四是扎实做好特困

人员照料护理。按照相关政策规定，依据自主吃饭、自主穿衣、

自主上下床、自主如厕、室内自主行走、自主洗澡等6项指标综

合评估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6项都能达到的视为全自理，1-3

项不能达到的视为半失能，4-6项不能达到的视为全失能。根据

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与供养服务机构或照料护理人签订“四

方协议”，明确相关责任和义务，强化服务监管。

三、下一步工作

下来，我局将联合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局、市残疾人联合

会，持续提高我市特困人员供养保障水平，完善“精康融合行动”

体系。进一步加强特困人员救助工作，持续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

社区康复服务，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欢迎



你们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惠州市民政局

2024 年 6 月 12 日

（联系人及电话：潘松，0752-289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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